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     股

案號：     年度司執    字第          號　　   債務人：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

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

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

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

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

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備

註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

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1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     股
案號：     年度司執    字第          號　　   債務人：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     股
案號：     年度司執    字第          號　　   債務人：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執行命令
                           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傳    真：03-8236741
　　　　　　　　　　　　　　　　　　　承 辦 人：禮股書記官馬文慶
　　　　　　　　　　　　　　　　　　　聯絡方式：(03)8225144轉55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花院楓111司執禮字第121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禁止債務人■列舉式■在說明二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列
      舉式■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
      清償。
說明：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列舉式■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債權人聲請對旨揭債權，在新臺幣（下同）■金額轉換
      ■元，及其中■金額轉換■元，自■日期轉換■起至■片
      語■(KZ0217)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並自■日
      期轉換■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其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
      月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暨自94年5
      月19日起，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
      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三個月（含）
      以上每月加計付■金額轉換■元之違約金、■片語■(KZ0
      155)費用■金額轉換■元及本件執行費■金額轉換■元，
      手續250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
　三、第三人如不承認旨揭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
      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0日內提
      出書狀；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
      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業務簡介-民事-民事執行項
      下載）。
　　　
　　　
　　　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
      議狀可至本院外網）。
　　　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
      .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四、第三人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
      人未受扣押之債權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應向本
      院陳報該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機關）及發文字號。
　五、第三人於本院核發收取命令或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前
      ，得將旨揭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提存於清償地之提存所。
      第三人已為提存時，應向本院陳明其事由。
　六、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在受文之第三人帳戶當日存
      款，不及於其他分行。
　七、如無可供執行之債權，亦請復知本院，執行扣押存款金額
      扣除手續費等不足新台幣1,000元毋庸執行扣押。
　八、旨揭債務人如有查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相同，而帳戶名稱不符者，亦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
      並將該資料復知本院。
　九、扣押帳戶如係供債務人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榮民就養給付等其他依社會福利法規所發放之津貼或
      給付之用者，請一併檢附最近3個月轉帳存入紀錄，俾供
      本院審酌。如係依法設立之禁止扣押專戶，則逕向本院陳
      明該專戶之種類及設立依據。
　十、如扣押帳戶經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列為警示帳戶，仍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向
      本院陳報前案扣押情形。
　十一、債權人應於7日內，提出債務人之最新戶籍謄本（記事
        勿省略）。
　
　　　　
　　　　　　　
四、上開扣押之債權餘額，經扣繳所得稅款、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或勞工保險保險費等第三人因履行公法上義務，而依法應
    從薪資債權扣減之項目後，債務人實領金額不足新台幣17,0
    76元時，第三人應以該扣押金額範圍內之金額用於補充差額
    發還債務人，並向本院陳報其情形。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
    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
    p下載。　　　　
　　　　
　　　　
正本：第　三　人　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
　　　　　　　　　　　　　　設花蓮市復興街17號
副本：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一樓
　　　送達代收人　林秀玲　　住嘉義市民生北路26號3樓
　　　　　　　　　　　　　　電話：05-2220090*3105
　　　債　務　人　陳勝雄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261巷2
      1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875706號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經濟狀況不佳而有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者，可向司法院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洽詢。電話請撥法扶全國專線412-
8518（手機加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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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     股
案號：     年度司執    字第          號　　   債務人：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執行命令
                           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傳    真：03-8236741


　　　　　　　　　　　　　　　　　　　承 辦 人：禮股書記官馬文慶


　　　　　　　　　　　　　　　　　　　聯絡方式：(03)8225144轉55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花院楓111司執禮字第121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禁止債務人■列舉式■在說明二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列


舉式■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


清償。


說明：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列舉式■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


件，債權人聲請對旨揭債權，在新臺幣（下同）■金額轉


換■元，及其中■金額轉換■元，自■日期轉換■起至■


片語■(KZ0217)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並自■


日期轉換■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


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暨自94年


5月19日起，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


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三個月


（含）以上每月加計付■金額轉換■元之違約金、■片語


■(KZ0155)費用■金額轉換■元及本件執行費■金額轉換


■元，手續250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


　三、第三人如不承認旨揭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


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0日內提


出書狀；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


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業務簡介-民事-民事執行項


下載）。


第一頁







　　　


　　　


　　　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


議狀可至本院外網）。


　　　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


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


載。　　　　


　　　　


　　　


　　　


　四、第三人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


人未受扣押之債權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應向本


院陳報該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機關）及發文字號。


　五、第三人於本院核發收取命令或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


前，得將旨揭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提存於清償地之提存


所。第三人已為提存時，應向本院陳明其事由。


　六、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在受文之第三人帳戶當日存


款，不及於其他分行。


　七、如無可供執行之債權，亦請復知本院，執行扣押存款金額


扣除手續費等不足新台幣1,000元毋庸執行扣押。


　八、旨揭債務人如有查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相同，而帳戶名稱不符者，亦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


並將該資料復知本院。


　九、扣押帳戶如係供債務人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榮民就養給付等其他依社會福利法規所發放之津貼或


給付之用者，請一併檢附最近3個月轉帳存入紀錄，俾供


本院審酌。如係依法設立之禁止扣押專戶，則逕向本院陳


明該專戶之種類及設立依據。


　十、如扣押帳戶經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列為警示帳戶，仍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向


本院陳報前案扣押情形。


第二頁







　十一、債權人應於7日內，提出債務人之最新戶籍謄本（記事


勿省略）。


　


　　　　


　　　　　　　


四、上開扣押之債權餘額，經扣繳所得稅款、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或勞工保險保險費等第三人因履行公法上義務，而依法應


從薪資債權扣減之項目後，債務人實領金額不足新台幣


17,076元時，第三人應以該扣押金額範圍內之金額用於補充


差額發還債務人，並向本院陳報其情形。第三人扣薪試算表


可由司法院網站


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


載。　　　　


　　　　


　　　　
正本：第　三　人　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


　　　　　　　　　　　　　　設花蓮市復興街17號


副本：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一樓


　　　送達代收人　林秀玲　　住嘉義市民生北路26號3樓


　　　　　　　　　　　　　　電話：05-2220090*3105


　　　債　務　人　陳勝雄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261巷21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875706號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經濟狀況不佳而有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者，可向司法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洽詢。電話請撥法扶全國專線412-8518（手機加02）。


第三頁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執行命令（稿）
                           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傳    真：03-8236741
　　　　　　　　　　　　　　　　　　　承 辦 人：禮股書記官馬文慶
　　　　　　　　　　　　　　　　　　　聯絡方式：(03)8225144轉55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花院楓111司執禮字第121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禁止債務人■列舉式■在說明二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列舉式■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
說明：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列舉式■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聲請對旨揭債權，在新臺幣（下同）■金額轉換■元，及其中■金額轉換■元，自■日期轉換■起至■片語■(KZ0217)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並自■日期轉換■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暨自94年5月19日起，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每月加計付■金額轉換■元之違約金、■片語■(KZ0155)費用■金額轉換■元及本件執行費■金額轉換■元，手續250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
　三、第三人如不承認旨揭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業務簡介-民事-民事執行項下載）。
　　　
　　　
　　　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
　　　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四、第三人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人未受扣押之債權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應向本院陳報該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機關）及發文字號。
　五、第三人於本院核發收取命令或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前，得將旨揭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提存於清償地之提存所。第三人已為提存時，應向本院陳明其事由。
　六、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在受文之第三人帳戶當日存款，不及於其他分行。
　七、如無可供執行之債權，亦請復知本院，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等不足新台幣1,000元毋庸執行扣押。
　八、旨揭債務人如有查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同，而帳戶名稱不符者，亦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將該資料復知本院。
　九、扣押帳戶如係供債務人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榮民就養給付等其他依社會福利法規所發放之津貼或給付之用者，請一併檢附最近3個月轉帳存入紀錄，俾供本院審酌。如係依法設立之禁止扣押專戶，則逕向本院陳明該專戶之種類及設立依據。
　十、如扣押帳戶經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列為警示帳戶，仍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向本院陳報前案扣押情形。
　十一、債權人應於7日內，提出債務人之最新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
　
　　　　
　　　　　　　
四、上開扣押之債權餘額，經扣繳所得稅款、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或勞工保險保險費等第三人因履行公法上義務，而依法應從薪資債權扣減之項目後，債務人實領金額不足新台幣17,076元時，第三人應以該扣押金額範圍內之金額用於補充差額發還債務人，並向本院陳報其情形。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正本：第　三　人　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
　　　　　　　　　　　　　　設花蓮市復興街17號
副本：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一樓
　　　送達代收人　林秀玲　　住嘉義市民生北路26號3樓
　　　　　　　　　　　　　　電話：05-2220090*3105
　　　債　務　人　陳勝雄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261巷21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875706號
函 稿 代 碼(多頁)：7.10.8 扣押存款（強115Ⅰ）
股       別：禮股
擬       判：擬　　　　判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決行


經濟狀況不佳而有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者，可向司法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洽詢。電話請撥法扶全國專線412-8518（手機加02）。
跳頁碼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禮股
案號：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　　債務人：陳勝雄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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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執行命令（稿）
                           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傳    真：03-8236741
　　　　　　　　　　　　　　　　　　　承 辦 人：禮股書記官馬文慶
　　　　　　　　　　　　　　　　　　　聯絡方式：(03)8225144轉55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花院楓111司執禮字第121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禁止債務人■列舉式■在說明二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列舉式■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
說明：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列舉式■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聲請對旨揭債權，在新臺幣（下同）■金額轉換■元，及其中■金額轉換■元，自■日期轉換■起至■片語■(KZ0217)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並自■日期轉換■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暨自94年5月19日起，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每月加計付■金額轉換■元之違約金、■片語■(KZ0155)費用■金額轉換■元及本件執行費■金額轉換■元，手續250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
　三、第三人如不承認旨揭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業務簡介-民事-民事執行項下載）。
　　　
　　　
　　　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
　　　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四、第三人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人未受扣押之債權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應向本院陳報該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機關）及發文字號。
　五、第三人於本院核發收取命令或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前，得將旨揭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提存於清償地之提存所。第三人已為提存時，應向本院陳明其事由。
　六、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在受文之第三人帳戶當日存款，不及於其他分行。
　七、如無可供執行之債權，亦請復知本院，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等不足新台幣1,000元毋庸執行扣押。
　八、旨揭債務人如有查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同，而帳戶名稱不符者，亦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將該資料復知本院。
　九、扣押帳戶如係供債務人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榮民就養給付等其他依社會福利法規所發放之津貼或給付之用者，請一併檢附最近3個月轉帳存入紀錄，俾供本院審酌。如係依法設立之禁止扣押專戶，則逕向本院陳明該專戶之種類及設立依據。
　十、如扣押帳戶經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列為警示帳戶，仍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向本院陳報前案扣押情形。
　十一、債權人應於7日內，提出債務人之最新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
　
　　　　
　　　　　　　
四、上開扣押之債權餘額，經扣繳所得稅款、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或勞工保險保險費等第三人因履行公法上義務，而依法應從薪資債權扣減之項目後，債務人實領金額不足新台幣17,076元時，第三人應以該扣押金額範圍內之金額用於補充差額發還債務人，並向本院陳報其情形。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正本：第　三　人　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
　　　　　　　　　　　　　　設花蓮市復興街17號
副本：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一樓
　　　送達代收人　林秀玲　　住嘉義市民生北路26號3樓
　　　　　　　　　　　　　　電話：05-2220090*3105
　　　債　務　人　陳勝雄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261巷21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875706號
函 稿 代 碼(多頁)：7.10.8 扣押存款（強115Ⅰ）
股       別：禮股
擬       判：擬　　　　判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決行

經濟狀況不佳而有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者，可向司法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洽詢。電話請撥法扶全國專線412-8518（手機加02）。
跳頁碼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禮股
案號：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　　債務人：陳勝雄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執行命令（稿）
                           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傳    真：03-8236741
　　　　　　　　　　　　　　　　　　　承 辦 人：禮股書記官馬文慶
　　　　　　　　　　　　　　　　　　　聯絡方式：(03)8225144轉55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花院楓111司執禮字第121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禁止債務人■列舉式■在說明二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列舉式■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清償。
說明：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列舉式■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聲請對旨揭債權，在新臺幣（下同）■金額轉換■元，及其中■金額轉換■元，自■日期轉換■起至■片語■(KZ0217)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並自■日期轉換■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暨自94年5月19日起，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三個月（含）以上每月加計付■金額轉換■元之違約金、■片語■(KZ0155)費用■金額轉換■元及本件執行費■金額轉換■元，手續250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
　三、第三人如不承認旨揭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0日內提出書狀；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業務簡介-民事-民事執行項下載）。
　　　
　　　
　　　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
　　　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四、第三人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人未受扣押之債權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應向本院陳報該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機關）及發文字號。
　五、第三人於本院核發收取命令或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前，得將旨揭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提存於清償地之提存所。第三人已為提存時，應向本院陳明其事由。
　六、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在受文之第三人帳戶當日存款，不及於其他分行。
　七、如無可供執行之債權，亦請復知本院，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等不足新台幣1,000元毋庸執行扣押。
　八、旨揭債務人如有查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相同，而帳戶名稱不符者，亦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將該資料復知本院。
　九、扣押帳戶如係供債務人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榮民就養給付等其他依社會福利法規所發放之津貼或給付之用者，請一併檢附最近3個月轉帳存入紀錄，俾供本院審酌。如係依法設立之禁止扣押專戶，則逕向本院陳明該專戶之種類及設立依據。
　十、如扣押帳戶經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列為警示帳戶，仍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向本院陳報前案扣押情形。
　十一、債權人應於7日內，提出債務人之最新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
　
　　　　
　　　　　　　
四、上開扣押之債權餘額，經扣繳所得稅款、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或勞工保險保險費等第三人因履行公法上義務，而依法應從薪資債權扣減之項目後，債務人實領金額不足新台幣17,076元時，第三人應以該扣押金額範圍內之金額用於補充差額發還債務人，並向本院陳報其情形。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正本：第　三　人　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
　　　　　　　　　　　　　　設花蓮市復興街17號
副本：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一樓
　　　送達代收人　林秀玲　　住嘉義市民生北路26號3樓
　　　　　　　　　　　　　　電話：05-2220090*3105
　　　債　務　人　陳勝雄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261巷21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875706號
函 稿 代 碼(多頁)：7.10.8 扣押存款（強115Ⅰ）
股       別：禮股
擬       判：擬　　　　判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決行


經濟狀況不佳而有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者，可向司法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洽詢。電話請撥法扶全國專線412-8518（手機加02）。
跳頁碼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禮股
案號：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　　債務人：陳勝雄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執行命令（稿）
                           地    址：花蓮市府前路15號
　　　　　　　　　　　　　　　　　　　傳    真：03-8236741
　　　　　　　　　　　　　　　　　　　承 辦 人：禮股書記官馬文慶
　　　　　　　　　　　　　　　　　　　聯絡方式：(03)8225144轉55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花院楓111司執禮字第12109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禁止債務人■列舉式■在說明二範圍內收取對第三人■列
      舉式■之存款債權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債務人
      清償。
說明：
　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與債務人■列舉式■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
      ，債權人聲請對旨揭債權，在新臺幣（下同）■金額轉換
      ■元，及其中■金額轉換■元，自■日期轉換■起至■片
      語■(KZ0217)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並自■日
      期轉換■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__計算之利息，其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逾期超過6個
      月部分，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暨自94年5
      月19日起，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
      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金額轉換■元，延滯第三個月（含）
      以上每月加計付■金額轉換■元之違約金、■片語■(KZ0
      155)費用■金額轉換■元及本件執行費■金額轉換■元，
      手續250元之範圍內，予以扣押。
　三、第三人如不承認旨揭債權存在，或於數額有爭議或有其他
      得對抗債務人請求之事由時，應於收受本命令後10日內提
      出書狀；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
      或聲明異議狀可至本院外網-業務簡介-民事-民事執行項
      下載）。
　　　
　　　
　　　亦得向本院聲明異議或陳報扣押情形（扣押金額或聲明異
      議狀可至本院外網）。
　　　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
      .gov.tw/work/work21.asp下載。　　　　
　　　　
　　　
　　　
　四、第三人如於收受本命令前已另收受其他執行命令，而債務
      人未受扣押之債權金額不足本命令扣押之金額者，應向本
      院陳報該執行命令之執行法院（機關）及發文字號。
　五、第三人於本院核發收取命令或移轉命令、支付轉給命令前
      ，得將旨揭債權全額或扣押部分提存於清償地之提存所。
      第三人已為提存時，應向本院陳明其事由。
　六、本命令之效力，僅及於債務人在受文之第三人帳戶當日存
      款，不及於其他分行。
　七、如無可供執行之債權，亦請復知本院，執行扣押存款金額
      扣除手續費等不足新台幣1,000元毋庸執行扣押。
　八、旨揭債務人如有查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相同，而帳戶名稱不符者，亦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
      並將該資料復知本院。
　九、扣押帳戶如係供債務人領取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榮民就養給付等其他依社會福利法規所發放之津貼或
      給付之用者，請一併檢附最近3個月轉帳存入紀錄，俾供
      本院審酌。如係依法設立之禁止扣押專戶，則逕向本院陳
      明該專戶之種類及設立依據。
　十、如扣押帳戶經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
      管理辦法」列為警示帳戶，仍請依本命令予以扣押，並向
      本院陳報前案扣押情形。
　十一、債權人應於7日內，提出債務人之最新戶籍謄本（記事
        勿省略）。
　
　　　　
　　　　　　　
四、上開扣押之債權餘額，經扣繳所得稅款、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費或勞工保險保險費等第三人因履行公法上義務，而依法應
    從薪資債權扣減之項目後，債務人實領金額不足新台幣17,0
    76元時，第三人應以該扣押金額範圍內之金額用於補充差額
    發還債務人，並向本院陳報其情形。第三人扣薪試算表可由
    司法院網站https://www.judicial.gov.tw/work/work21.as
    p下載。　　　　
　　　　
　　　　
正本：第　三　人　有限責任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
　　　　　　　　　　　　　　設花蓮市復興街17號
副本：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1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7號一樓
　　　送達代收人　林秀玲　　住嘉義市民生北路26號3樓
　　　　　　　　　　　　　　電話：05-2220090*3105
　　　債　務　人　陳勝雄　　住花蓮縣吉安鄉吉昌二街261巷2
      1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G120875706號
函 稿 代 碼(多頁)：7.10.8 扣押存款（強115Ⅰ）
股       別：禮股
擬       判：擬　　　　判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潘俊宏    決行

經濟狀況不佳而有申請法律扶助需要者，可向司法院捐助成立之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洽詢。電話請撥法扶全國專線412-
8518（手機加02）。
跳頁碼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禮股
案號：111年度司執字第12109號　　債務人：陳勝雄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異議狀得傳真（fax：03-8236741）或寄回執行法院  扣押存款專用 
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股別：     股
案號：     年度司執    字第          號　　   債務人：
第三人陳報或聲明狀  請選擇適當之框內打ˇ   如有補充陳述，請載於備註欄  已依執行命令全數扣押存款新臺幣          元（不含作業手續費）。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現僅有新臺幣　　　　  元，超過部分不存在，聲明異議。   債務人現無任何存款債權存在，無從扣押。   執行扣押存款金額扣除手續費不足1,000元，毋庸扣押。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貴院     年度司執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之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已無餘額。   債務人存款債權新臺幣       元，業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分署    年度    字第      號執行命令扣押，尚餘新臺幣       元。   債務人帳號          號為依法令設立之專戶，存款債權依法不得扣押（檢附專戶證明）。   債務人未開戶。  備 註 □聲明異議部分，債權人未依限提出否認異議已起訴證明，聲請撤銷執行命令。 □扣押存款非專戶而有社會福利津貼、救助或補助匯入。 □扣押金額包含將來辦理解繳扣押款手續費新臺幣       元。  
聲 明 人(即第三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